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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发改农经〔2022〕24号

昌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南通威年产 20万吨
高纯晶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保山昌贸工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
来文《保山昌贸工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报云南通威年产

20万吨高纯晶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的请示》（昌

贸工业发〔2022〕8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实施，现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云南通威年产 20万吨高纯晶硅配套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。

二、项目法人：保山昌贸工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，法人代表：

王宇。

三、建设性质：新建。

四、建设地点：昌宁园中园。

五、建设年限：2022年 10月—2023年 10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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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项目主要建设生产车间 186515.0平方

米，仓库 56250.0 平方米，生产辅助用房 65050.0 平方米，场地

平整 768425.0 平方米，改迁西邑河 1.5 公里，改建雨水、污水管

网 850 米，治理边坡 26000 平方米门房 260.0平方米，围墙 4358.0

米，道路及场地硬化 100420.0平方米，停车场 21000.0平方米（142

个停车位)，景观绿化 64340.0平方米，220KV 变电站及线路 1 座、

循环水池 1座、消防水池 1 座、室外供排水工程 6136米、室外消

防工程 2456米、室外供电工程 1352米、室外通讯工程 16220米、

室外照明工程 100盏。

七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总投资 136380万元，

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补助和自筹。

接文后，请抓紧按照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开展前期工作，依法

办理相关前期手续。项目建设资金落实到位，相关前期手续经主

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可开工建设。
昌宁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2年 9月 20日

Administrator
文本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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